
中西區區議會艾件第 1/2012 號（︱附件二）

中西區區議會常規（擬本〉

A 一般事項

第 1 條 (1）議員在區議會會議上，可用中艾或英文發言。

(2）如有需要，區議會秘書須盡可能為區議會會議

安排中英互譯的即時傳譯服務。

(3）如有需要 ， 提交區議會的文件須盡可能中英對

照。

(4）在本常規 Q 部訂立的條文，如抵觸本常規中

其他部份的條艾，例如有關會議議程的制定、

提出動議的方式、議案的通過和會議的進行方

式的條文，則以 Q 部的條文為準。

(5）在本常規中，除非另有指明， 議員指區議

會 的任何議 員 ， 包括區議會主席和副主

席﹔委員會成員指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任

何成員，包括委員會主席及身為區議員的

委員會成員 ﹔ 工作小組成員指區議會格下

工作小組的任何成員 ，包括工作小組主席。

(6）在本常規中，淨工作日不包括星期六、星期

日、公眾假期 、 發出通知當日以及舉行會議當

日。

(7）在本常規中，絕對多數票指在所投有效票中
（不包括棄權票），取得超過一半票斂。

B 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

第 2 條 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

〔 《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第 62 條〕

(1）區織會須在其於每屆一般選舉之後所舉行
的首次會織上，從其鐵員中退出主席及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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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1）條所提述的首次會嶺，必須在於有
關的一般選舉中退出的錢員的任期開始後

的 30 天內舉行。

(3）在不抵觸第 2 (2）條的規定下，民政事務專
員必須決定舉行首次會蠻的時間、日期及
地點並通知言語員。

(4）民政事務專員必須主持區蠻會的首次會

戀，直至主席及副主席選出為止。

(5）在不抵觸第 4 (1）條的規定下，主席及副主
席須於其搶任區錢會設員的期間，搶任主

席及副主席職位。

(6）任何人均不能同時擔任主席及副主席的職

位。

第 3 條 主席或副主席的辭職

〔《區議會條例》第 63 條〕

(1）主席或副主席可隨時向民政事務專員發出

書面辭職通知而辭去其主席或副主席的職

位。主席如辭職，須通知副主席和區議會秘

書 ﹔副主席如辭職，須通知主席和區議會秘

書。區議會秘書須把主席或副主席辭職一事通

知議員。

(2）辭職通知須由有關的主席或副主席（視屬

何情況而定）簽署，否則不具效力。

(3）辭職通知
(a）於民政事務專員接發該通知的日期生

效﹔或

(b）如指明一個較後的生效日期，則於該

較後的日期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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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何時懸空

〔《區議會條例》第 64 條〕

(1）如主席或副主席去世或辭職，或搶任主席

或副主席的錢員不再是鐵員，則主席或副

主席（視屬何情況而定）的職位即告懸空。

(2）如主席或副主席的職位懸空，發員必須在

區蠻會於有關職位懸空後首次舉行的會鐵

上互遴選出主席或副主席（視屬何情況而

定）。

(3）如主席及副主席的職位皆懸空，民政事務

專員必須主持為選舉主席及副主席而舉行

的會嶺，直至主席及副主席選出為止。

(4）如主席的職位懸空而副主席獲提名擔任主

席職位，則民政事務專員必須主持為選舉

主席而舉行的會織（直至主席選出為止）。

(5）如副主席的職位懸空 ，主席不能競選該職位 。

(6）如主席的職位懸空，副主席可競選主席，在競

選時，可保留其副主席職位。如副主席獲選為

主席 ，副主席必須按照《區議會條例》第 62(6)

條的規定偷去其副主席職位 。屆時，副主席的

職位便告懸空，區議會須在下次會議進行選

舉，選出副主席。

第 5 條 選出主席或副主席的程序

〔《區議會條例》第 65 條〕

(1）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必須按照《區激會條

間錄 I 例》附表 5 所列的投票程序（見附錄 I) 舉

行。

阻錄 II (2）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亦須按照附錄 II 所載的

程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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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的職責
〔《區議會條例》第 66 條 〕

第 6 條 (1）主席須主持區激會的會嶺。

(2）如主席不能行事、缺勤或主席的職位懸

空，副主席須履行主席的職責（包括主持會

錢）。

(3）如主席及副主席皆在會嶺上缺席，出席會

蠻的激員須互遴選出一名滋員主持會議。

議員須以簡單多數同意的方式，選出一名議員

出任臨時主席，主持該會議。在選出臨時主席

前，民政事務專員須主持該會議 。

(4）任何根據上文第 6(3）條獲選為主席的議員，享

有本常規賦予主席主持會議的一切權力。

(5）主席須負責批准區議會會議的議程，並須確保

議程項目不會與《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所規

定的區議會職務有所抵觸。

D 區議會秘書（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69(1）條任命）

第 7 條 (l)(i）秘書須為每次會議擬備會議議程，並訂出每

個議程項目的討論時間、 每名議員就某一議

題參與討論或辯論的最高次數及每次發言的

時限，供主席批准，並須把已經批准的議程

及一切有關文件，送交所有議員。除非主席
同意另作安排，或因主席不在而由副主席同

意另作安排，否則會議的通知、議程及有關

文件，必須在會議的五個淨工作日前送交各

議員。

# (ii）由政府部門提交 ，並經主席同意加入會議議

程的文件，須於會議的十個淨工作日前送交
各議員。主席須確定該等文件為 1討論文件H

或吼資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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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攝取議會文件鴿，位。12 號（附件二l第 5 頁﹛再修訂）

(2）如主席及副主席因任何理由未能及時批准會議的議

程，秘書應盡早（通常須至少在會議的十四個淨工作

日前）要求各議員提交討論事項及文件，然、後擬備會

議議程。如秘書在會議的三個淨工作目前接獲過半

數議員對有關討論事項或文件的書面或口頭反對，

則有關討論事項或文件須予撥給。

(3）秘書須負責撰寫會議記錄，記錄議員的出席詳情（包

話抵達和離凋會場的時間）、討論事項以及區議會所

作的決定。除閉門討論的事項及非正式會議外，會

議記錄應上載至區議會網頁。

(4）秘書須負責準備會議過程的錄音，除閉門討論的事

項及非正式會議須經由區議會同意外，有關錄音記

錄應土載至區議會網頁。

(5）秘書須擬備議員的全年出席記錄，列明議員出席區

議會及委員會定期會議及特別會議的詳情，並每三

個月上載日更新的出席率至區議會網頁，供市民查

閱最新的出席率及過往的全年記錄。出席記錄表範

阻蠱主i 本載於附錄 VI如）及 VI(b）。

# (6）區議會屬下的每一個委員會會獲得提供一名秘書。

E 區益重重量

第 8條 主席須至少每兩個月召闖一次區議會會議，或在有半數或

以上的議員提出要求時，召開會議。如要求召開會議的議

員人數不足一半，主席須決定應、否召開會議。

第 9條 主席須決定會議的舉行臼期、時問及地點。

第 10 條 在會議舉行之前兩小時內，如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

氣旋警告信號或黛色暴雨警告信號或有關警告仍然有

效，會議即自動延期，直至另行通知為止。在會議進行期

閉，如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會議應

立刻停止。在會議進行期間，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則主席須決定會議應否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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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1 條 主席可在大多數出席議員的同意下 ， 宣布暫停會

議。主席如認為適當 ，可於會議上宣布休會時間

的長短。

第 12 條 (1）區滋會會蠻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當其時擔

任該區善黨會設員的人數的二分之一。〔 《區

議會條例》第 70 條〕

(2）如在會議開始時或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

的法定人數，主席須指示秘書召喚缺席的議員

出席。如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的法定人

數，會議須暫停。如在 i立分鐘後仍未有足夠的

法定人數 ，主席須立即宣布休會。

第 13 條 (1) 根據第 6(5）條，任何議員如欲提出某事項或

就某事項提交文件在會議上討論， 須於會議

的十個淨工作日前，向秘書提交通知書及有

關文件。主席如認為恰當，可批准接納較短

時間的通知。

(2) 如果得到超過半數出席會議的議員同意，

則主席可在會議開始前和會議期間， 批准

加入某一個議程項目或更改議事項目 的次

序。

(3) 議員不得在區議會會議上討論未列入議程

的事項。

#(4) (i）除非另獲主席同意 ， 否則區議會每次會議

只可提出不多於八項的討論議題（三份為政

府部門提交的文件，而五份為議員提交的
文件）。過剩的討論議題會iii專以書面問題形

式處理。若有關議員欲就過剩而未有轉為

書面問題的議題再作討論， 則可獲在下次

會議上優先處理。

(ii）區議會在對某議題進行討論或作出決定

後，除非主席或超過半數議員同意，議員

不得在半年內就該議題再行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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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主席應按照下列的先後原則接納議員所提

出的討論議題：

1.在每次會議上，議員均有同等機會提出討

論議題﹔

2. 除非該會議的艾件數目尚未達到八項

（即第 13 (4)(i)條艾所規限的數目），否則，

原則上每位議員祇可於同一會議上提出

一份艾件﹔及

3.在符合上述第 2 項的情況下，以「先到先

得 l 為基本原則。

# (5）區議會會議議程的編排次序，原則上應按文件
提交的時序作出編配。每份艾件提交的時間，

則以艾件作最後修改的日期為準。 在同一會

議上，議員提出的相若議題，不能同時列入議

程內，而較後提交的艾件可作為較先提交的丈

件之附件處理。而作為附件的艾件則不可以包

含任何動議。如涉及相若的政府艾件及議員文

件，則由有關會議的主席親乎個別情況處理。

（註：如發生對中西區有嚴重影響的天災或人禍

（例如嚴重水浸），主席可容許議員就相同議題

提交不同的討論文件，該等文件將在會議上作

合併討論。）

第 14 條 公職人員經主席批准後，可根據第 13 條所載的程
序以口頭形式提出討論事項或提交文件 ， 在區議
會會議上討論。

第 15 條 (1 ） 主席可邀請任何人士 ，包括公職人員 ，出席區
議會的會議。被邀請出席會議的居民代表，除

非獲主席邀請再次發言，否則祇可以發言一

次，並不能參與會議上的討論。

(2）如果出席或旁聽區議會會議的人士的舉措妨

礙會議正常進行，主席可對其作出警告﹔經警

告無效，主席可勒令其離開會場。

(3）在會議進行期間，所有出席或旁聽區議會會議

的人士在會議場所內必須關掉響 裝置及不

得使用電訊器材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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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塾盞

＃第 16 條 除第 25 條所列的特殊動議外，動議須以書面提出，

而動議的論題及內容必須與區議會的職務相容。

第 17 條 除非另獲主席同意，否則議員如欲提出動議，

須根據以下的程序進行

# (l)(i ）須於有關會議的十個淨工作日前通知秘

害。 （截止時間為截至當日下午五時正。）

(ii）議員亦可就政府部門提交的討論文件提出動

議 ， 惟須於有關會議的五個淨工作日前通知秘

書。（截止時間為截至當日下午五時正。）

# (2）修訂動議須於有關會議的兩個淨工作日前通知秘

書。 （截 l卡時間為截至當日下午五時正）

# (3）再修訂動議須於有關會議的一個淨工作日前通知

秘書。（截止時間為截至當日下午五時正）

＃ 第 18 條 動議在提出及和議後，主席須在區議會會議上提
出討論。動議如無其他人以書面或席上和議 ， 則

屬無效 ， 不得在區議會會議上討論。

＃第 19 條 除提出原動議或修訂動議的議員外，其他議員可

於動議或修訂動議提交區議會討論後，動議修訂

原動議或修訂動議。

＃第 20 條 (1）任何修訂動議或再修訂動議必須先行獲得

區議會通過，必要時可投票表決，然後才可

以將原先的動議，不論是否須作出修訂，提

交區議會投票表決。區議會須先就再修訂動

議進行表決 ，如再修訂動議不獲通過，然後

才就修訂動議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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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有超過一項就政府文件提交的動議、修訂

動議或再修訂動議，則應按其提出的先後次

序，逐一處理。即先就較後提出的動議、修

訂動議或再修訂動議作出表決。如秘書處於

同一時間收到今於一份動議、修訂動議或再

修訂動議 ， 則以抽籤方式決定先後次序。一

旦會議通過其中一項動議 、 修訂動議或再修

訂動議，便毋須就餘下的動議、修訂動議或

再修訂動議作出表決。

(3）如就同一議題有超過一項修訂動議，區議會可

應修訂動議議員之要求 ， 議決在已通過的議案

後，附加其餘沒有獲通過的修訂動議的部分內

容。

(4）如就同一議題有超過一項再修訂動議，區議會

可腔、再修訂動議議員之要求，議決在已通過的

議案後，附加其餘沒有獲通過的再修訂動議的

部分內容。

＃第 21 條 (1）主席須確定接獲的修訂動議或再修訂動議是否

與原先的動議內容有關。

(2）主席須確定接獲的修訂動議或再修訂動議是否

與原先的動議背道而馳。若然，主席則須決定是

否拒納該修訂動議或再修訂動議。

＃第 22 條 (1）任何動議除非獲得出席的議員一致同意或提議

者本人提出撤銷，否則不得撤銷。

(2）任何動議／修訂動議／再修訂動議均不得在會議

席上作出修改。但在提出有關動議／修訂動議／再

修訂動議的議員要求下 ， 主席亦可視乎情況允許

就有關動議作出輕微修改。

第 23 條 如提出動議的議員缺席，該議員可在獲得主席批

准後，以書面委託另一位議員代為提出該動議。

第 24 條 要求區議會暫停辯論某動議或暫停討論某事項的

動議，可由主席提出，或由未曾就該事項提出過

動議、作過和議或發言的議員提出 。 如該動議遭

否決，經進一步討論後，可以同樣方式提出第二

次暫停辯論的動議 。

9 中西區區鵲會常規－2012 年修訂



＃第 25 條 某些特殊的動議或問題，得比其他任何動議或問

題較優先處理。問題驢列如下：
i) 決定區議會休會的時間﹔
ii）宣佈休會﹔

iii）涉及區議會或任何議員的權利和權力的問題 ﹔

iv）要求區議會根據議程進行會議。

G 聲明與提問

第 26 條

第 27 條

第 28 條

第 29 條

第 30 條

第 31 條

H 盤星

任何在區議會會議上作出的聲明與提間，不得與

區議會的職務有所抵觸。

向公職人員或任何應邀出席區議會會議的人士提

出的問題，必須以書面提出。

議員如欲在會議上提出問題，須於會議的十個淨

工作日前，把問題送交秘書。在特殊情況下，主
席可批准較短時間的通知。

除非另獲主席同意，議員只可於會議上提出不超

過三條補充問題，而補充問題必須與原先的問題
有關。

議員如欲在會議上作書面聲明，必須於會議的十

個淨工作日前，把聲明送交秘書。議員如欲在會

議上作口頭聲明， 須於會議舉行前通知秘書。作

口頭聲明的時間不得超過五分鐘。

議員如未能出席會議，但欲以本身名義提出問題

或作出聲明 ，則須在獲得主席批准後，以書面委

託另一位議員代為提出問題或作出聲明。

第 32 條＃ (1）在會議上提出的事項，須以議員所投的絕對多

數票決定。

(2）未能出席會議而欲投票的議員，可用書面委任

另一位議員為其代表，以便根據第 32(1）條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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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第 32 (4）條另有規定外，在區織會會鐵
中，主席或其他根據第 6 (2）或 6 (3）條主持
會蠻的鐵員可投其原有的一票，並可在累數

相等的情況下投決定累。〔 《區議會條例 》

第 67(1）條〕

(4）主持為選舉主席或副主席而舉行的會蠻的

善農員，無權投決定票。〔《區議會條例》第
67(2）條〕

＃第 33 條 如需要以投票方式表決某動議或事項，將以舉手

方式表決，如有議員提出以不記名方式表決，主

席須根據大多數出席議員的意見，決定以不記名

方式或以舉手方式表決。

I 委員會（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71 條任命）

第 34 條 (1）為執行區話會職能的目的，區鐵會可委出委

員會，並可將其任何職能轉授予任何委員

會。

(2）並非裁員的人如符合《區設會條例》第

的（ 1）條所列的資格，區鐵會可委任該人為

委員會成員。

(3)(i）區鐵會轄下的委員會須選出一名本身亦
是該區差誼會道這員的委員會成員搶任該委

員會的主席。

# (ii）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須選出一名本身亦是
該區議會議員的委員會成員擔任該委員會

的副主席。

(4）根據第 34 (2）條獲委任的成員可在委員會

會嶺中投累，並可為計算法定人數的目的

被計算在內。

(5）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法定人數，為該委員會全體

成員人數的一半。惟出席會議的成員，至少半

數須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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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區議會須決定轄下委員會的成員人選、職權範
固和任期，而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總數應為四

至七個。

# (7）委員會主席須主持委員會的會議。如委員會主
席未能出席該委員會會議，則由副主席暫代主

席主持會議，如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均未能出

席該委員會會議，出席的委員會成員須以簡單

多數票的方式，在出席的委員會成員當中，選

出一名議員為臨時主席，主持該會議。臨時主

席享有本常規賦予主席主持會議的一切權力。

(8）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有權出席委員會的任何

會議。如主席或副主席並非該委員會成員，則

不能計算在法定人數之內。

# (9）除上文第 34(8）條男有規定外，任何人士如非委
員會成員，不得出席有關委員會的會議，如獲

有關委員會主席批准，則屬例外。

# (10）除非另獲委員會主席同意，否則委員會每次會議只可
提出不多於十項的討論議題（四份為政府部門提交的

文件 ，而六份為議員提交的文件），過剩的討論議題會

轉以書面問題形式處理。若有關委員欲就過剩而未有

轉為書面問題的議題再作討論，則可獲在下次會議上

優先處理。

# (11）委員會在對某議題進行討論或作出決定後，除非委員
會主席或超過半數委員同意，委員不得在半年內就該

議題再行提出討論。

# (12）委員會主席應按照下列的先後原則接納委員所提出
的討論議題：

(i) 在每次會議上，委員均有同等機會提出討論議

題 ﹔

(ii）除非該會議的文件數目尚未達到十項（即第

34(10）條文所規限的數目），否則，原則上每位委
員只可於同一會議上提出一份艾件 ﹔ 及

(iii）在符合上述第（ii）項的情況下 ，以「先到先得」
為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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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除非委員會男作決定，並得到區議會批准 ， 否

則第 7 至 l l 、 12(2）、 13(1 ）、 13(2）、 13(3）、

13(4)(ii）、 13(5）至 33 及 49(1）條所規定的程序，
亦適用於各委員會。

(14）區議會主席須主持在每屆區議會一般選舉後

舉行的委員會首次會議，直至該委員會的主席

選出為止。

# (15）增選委員如果沒有取得有關委員會的同意，連
續三次或以上缺席有關委員會的會議，並連續

四個月沒有出席該委員會的會議，則自動喪失

其有關委員會成員的身份。

# (16） 議員如欲加入委員會，須於該委員會舉行會議

Z之小時前以書面通知秘書處。

# (17）議員得列席各委員會會議 ，唯須在會議舉行前

預先知會有關委員會主席。

第 35 條 由區議會任命的委員會，須定期向區議會提交工

作報告，所隔時聞自區議會決定。

阻盤」且第 36 條 (1）提名及委任委員會增選委員的程序載於附錄
III 。獲委任的增選委員總數，不得超逾該區

議會議員的總數。

# (2） 若區議會屬下委員會的增選委員向區議會以
書面提出辭去其委員會委員一幟，提名此增選

委員的有關議員可於該委員會任期屆滿前最

多一次向區議會提名另一人選填補有關空缺。

# (3）有關增選委員在辭去增選委員職位後 ，其將不

得於該委員會任期內再被委任為區議會屬下

其他委員會的增選委員。

# (4）若有增選委員因常規第 34(15）條所述情況退出
有關委員會，則有關空缺將不予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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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常規第 34( 15）條所述情況下離任的增選委
員，將不得於有關區議會任期內再被委任為區

議會屬下任何委員會增選委員。

(6）在每個委員會中 ， 獲委任的增選委員人數，不
得超逾該委員會成員人數的一半。

(7）每名增選委員只可擔任一個委員會的成員。

第 37 條 除非委員會就特殊情況（例如動議、表決等）另有決

定，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應盡量精簡扼要，並以不

記名方式記錄有關討論。會議記錄應記錄委員會

成員（包括增選委員）的出席詳情，包括其抵達和離

開會場的時間。除閉門會議及非正式會議外 ，會

議記錄及會議的錄音記錄應上載至區議會網頁。

J 工作小組

第 38 條 (1）工作小組的會議程序須依照區議會轄下委員
會的會議程序訂立。

(2）所有工作小組的主席必須為議員。

第 39 條 (1）區議會及每個委員會可在同一時間內在轄下

委出不多於三個“常設工作小組”。

(2）根據第 39(1 ）條委出的“常設工作小組” ，其

任期須超過八個月。

(3）如獲區議會同意 ， 委員會可委出多於三個 “常

設工作小組” ，惟區議會及其委員會轄下的
“常設工作小組’，的總數，不得超逾委員會總

數的三倍。

(4) “常設工作小組”的所有成員，須為議員或根

據第 34(2）條獲委任的增選委員 ， 其中不少於

四位成員須為議員。

(5) “ 常設工作小組”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該工

作小組全體成員人數的三分之一。出席會議的

成員 ， 不少於兩位須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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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取得主席同意，“常設工作小組”可邀請任

何並非該工作小組成員的人士出席會議，惟有

關人士不能計算在法定人數之內。

# (7）除非常設工作小組男作決定，並經區議會／委
員會批准， 否則第 9 至 11 、 12(2）、 13(1 ）、 13(2）、

13(3）、的（4)(ii）、 15 至 33 、 34(15）至 34(17）及
49(1）條所規定的程序，亦適用於各常設工作小

組 。

第 40 條 (1）區議會或委員會可委出 “非常設工作小

組” ，協助推行其職權範圍內的短期項目。

(2) “非常設工作小組”的任期不應超逾八個月。

第 41 條 工作小組的會議記錄只記錄有關討論的最終決

定。

第 42 條 如未經區議會或所屬委員會通過，所有工作小組

所作的決定，不能視作區議會的決定。

第 43 條 工作小組成員（議員除外）如果沒有按第 49(1）條所
述程序，取得有關工作小組的同意，連續三次缺
席有關工作小組的會議，則自動喪失其有關工作

小組成員的身份。

K 以傳閱艾件方式決定專項

第 44 條 如有事項需要區議會或任何委員會作緊急決定或

提供意見，叉或該事項不能押後至下次區議會會
議或有關委員會會議討論 ，則區議會秘書或有關

委員會秘書必須徵詢區議會主席或有關委員會主

席的意見，然後在有關主席的同意下，向其他議

員或委員會成員傳閱有關文件 ， 請議員或委員會

成員在指定時間內提出意見或通過該事項。

第 45 條＃ (1 ） 除常規第 45(2）條另有規定外 ， 以傳閱艾件方
式徵求通過的決議案必須在一段指定時間內

獲得全體區議員或有關委員會成員（包括投棄

權票者）中超過半數成員以書面形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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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關申請財政資助事宜或任何其他與區議會
撥款有關的事宜 ， 如以傳閱文件方式徵求通

過，則須得到不少於三分之二議員或有關委員

會成員同意，方獲通過。

L 申報利益

黨的條 (1） 除按第 46(3）﹛樣的規定就個人利益作登記的自

的外 ， 每名議員必鎮於每屆任期生教後一個月
內，使用區議會秘書握供的表格，為區議會孟宮、

書提供其須予警記的值人利益詳情（？個人利益

毯蠱立 登記表格範本載於附錄 ！VJ 。

阻盤立

血盤立

隘銓i主

(2） 除按第 46(3）﹛樣的規定就個人利益作登記的自

的外，每名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必須在成為

委員會成員後一個月肉 ， 使用區議會秘書提供

的表格 ， 向區議會秘書提供莫須予登記的個人

利益詳情（個人利益登記表格範本載於附錄

!fl二一

(3） 新任議員或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下稱議員／

委員會成員），必須在其露壤補議員1委員會成

員空缺而成麓盞員1委員會處員後一錯巨肉，使

用區議會龍、書提供的表格，向區議會路晝握f共

莫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個人利益登記表

格範本載於如錶 JV） 。

(4） 議員／委員會成員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如有變

吏，該議員／委員會成員必須在變更後 14 倍淨

工作自肉，使用區議會秘書提裝的表格，向區

議會秘書提供變更詳情（個人利益登記表格範

本載於附錯 JV） 。

(5）在本條中，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包括：

（的公共或在營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

事職位，包括所有獲得薪金、酬金、津貼

及其位實－惠的東主 、 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

(b） 受薪的工作，包括所有獲得薪金、盟w會、

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作、職位 、 行業或專

墓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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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 .... _ 

’ . 

阻益之

(c） 在香港註冊登記的公司或其他雷麓的名

諧，如其本人，或連同其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或代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持有該公
司或區體的股份的實益權益，而該等股份

的面值超過該公司或團體已發在股本的百

分之一者﹔

(d） 作第議員／委員會成員峙，個人或其配偶所

i技雯的來自任幫人士或組織的財政贊助，

氧括盞員1委員盒St員草葉配﹛昌盛於與其議
員1委員會成員身份有關或自該身份引致的

香湛藍以悴的訪問或旅遊，而該次訪問或接

避的費用並非全數由該議員j委員會成員或

公費支廿﹛須設明該環贊助是否氫括以直接

或閱接芳式的－予該議員／委員會成員或其配

值的設項，或給予該議員1委員會！成員或其

配偶的實惠或實利）﹔

(e） 在香港直接或謂接地擁有的土地或物業﹔

(f） 客戶的姓名或名稱（如議員／委員會成員是

以其議員1委員會成員身份或以任何方式與

該身強者蹄蓮雪白該客戶握供﹛屆人服務 ，並

因此JI:,童受該：客戶付予的薪金、酬金、津貼

或其他實惠）﹔及

包）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6） 區議會秘書須把議員／委員會成員登記的個人

利益登鋒$－議員1委員會成員個人利益登記

冊。該登記甜可供任何人士在辦公時間內查

盟主

(7） 區議會主席須於發琨會議議程所列的建議討論

事項涉及其個人利益峙 ， 交由區議會副主席決

定是否把有關事項列入議程﹔而假如區議會主

鹿及重i 鹿均發玉皇議程師列的討論事項涉及其

個人利益，則應、於會議蹋始時，提出自所有出
席會議的議員（不包括披露利益關係的區議會

主席 、副主席及其他根據常規第 46(9）條披露利

益鷗係的議員）決直是否扭﹔關項目列入議

程。（康政公署協助農故事務局制定的頂層申報
利益制度指引載列於附錄 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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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區議會轄下委員會主席發現會議議程所列

的建議討論事項涉及其個人利益，則應、於會議
認始時，提出自所有＼出鹿會議的委員會成員（不

氧括披露利益關係的委員會主席及其他根據

常組第 46(9〕錶搜露宿j益輯係的委員會成員濃

重是否扭有歸項自列入議程。

(9） 如有任何議員／委員會成員察覺對其與區議會

或有關委員會所考虛的任何事項有直接個人

利益或金錢上的利益，真的員在討論該事項之

前，向區議會或有觀委員會披露。

(10）如議員／委員會成員發現與所處理的投標、報價

和藍議會撥款事宜有任何金錢或其他方區的

利益關係，或發現與受惠者或可能受惠者有關

遷，必續在處理有關事宜前作出申報。

(1 日軍議會主席必須決定，會就某事項披露利益關
係的議員（區議會主席餘夕~）可否室主該事項發言

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聽，或應否避

瘤。如區議會主席會就某事項披露利益關係，

則鎮由區議會富i 席決定，區議會主席可否就

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聽，

或藍、否避席。如區議會主鹿及副主席均曾就同

一事項披露利益鷗係，員自須由所有出席會議的

善良員（不氫括披露和益觀係的區議會主席、盲目中

席及其值根據話，鐘第 46(9）條披露利益關係的

鼓勵決笠，區議會主席及罩住席可否就該事項

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聽，或應否

進監L

(12）區議會轄下委員會主席必須決定，會就某事項

提露幸i垃主蹋係的委員盒成員（委員會主席除外）

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

旁聽，或藍﹔否避席。如區議會轄下委員會主席

會就茱事項披露利益關係，則須由所有出席會

議的委員會越員（不包括披露利益關係的委員

會主席及其他根據常規第 46(9）條披露利益關

係的委員盒政員）決宰，該委員會主席可否就該

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鹿上旁聽，或

盤否避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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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如區議會主席作出聲明，表示與所考慮的事項
有利益關係，會議可暫時白區議會副主席代為

主態。如區議會重i主席盒室主同一考盧事項申報
利益星星係，「則會議可暫時由根據上艾第 6(3）及

(4）﹛康的規室主節選出的臨態主鹿代懿主贅。

(14）如區議會轄下委員會主席作出聲明，表示與所

考蜜的事項：利益關係 ， 則會議可暫時也根據

上交第3刺激揮委出的臨跨主席代島主轉。

(1日當電議會秘書或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秘書知道

某議員／委員會成員與有關考慮事項有直接金

錢越益時，鐘交由盔議會主席或有聽委員會主

鹿決定，是否向該議員／委員會成員分發有鵲艾

件。如議員1委員會／£員在收到討論艾件體知道

該女件與其有直接利益衝獎，必須立刻通知區

議會程、書或者聽委員會都盞，並盤有l!!l艾件退
回。

(16）所有作出利益聲明的錯案均須記錄在會議紀

盤函~

(17)如任何議員／委員會成員未能遵守本常規所載

有聽申報利益的短笠，可遭區議會告誠裘證

賣，該等登載或盡量實均須記錄在區議會的會議

紀錄肉。

M 公眾人士旁聽會議

第 47 條 (1）除非主席於徵詢各議員的意見後另作決定，否

則區議會的會議或會議的任何部份，須公開讓

公眾（包括新聞界）旁聽。

(2）除非委員會主席於徵詢各委員會成員的意見

後另作決定，否則委員會的會議或會議的任何

部份，須公開讓公眾（包括新聞界）旁聽。

(3）主席或委員會主席如認為某公眾人士在旁聽

區議會或委員會會議時行為不檢，妨礙會議正

常進行，經警告無效，可勒令其立即離開會場。

(4）在會議進行期間，所有旁聽區議會或委員會會

議的公眾人士在會議埸所內必須關掉響 裝

置及不得使用電訊器材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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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條 區議會或委員會在閉門會議所討論事項的內容，

一概不得向市民及新聞界發表 ，除非有關事項由

區議會主席或有關委員會主席，或經區議會或有

關委員會授權的議員或委員會成員 ， 按照區議會

或有關委員會的指示，向公眾（包括新聞界）披

露。

N 議員缺席區議會會議

第 49 條 (1）議員因身體不適或代表其所屬區議會出席會

議／活動而未能出席區議會會議，必須在該次會

盟一一盤 議舉行之前用載於附錄 VII 的通知書通知秘
VII 害。議員因身體不適申請缺席區議會會議須在

呈交通知書後兩個淨工作日內呈交醫生証明

書。秘書須轉告區議會 ，待區議會在該次會議

開始時決定是否同意該議員缺席。區議會只會

同意議員因身體不過或代表所屬區議會出席

會議／活動的缺席申請。區議會不會接納在會議

進行之後才呈交的缺席申請。

(2）如鐵員連續四個月（“喪失資格限期刊沒有
出席有關區織會的會巔 ， 而又沒有在該限期

完結前取得區鐵會的同意，則該益發員亦即喪

失在其餘下的任期中擔任滋員的資格﹔倘他
／她是一名當然滋員，貝。喪失捨任蠻員的資

格，直至在下屆的一般選舉選出的裁員的任

期開始為止。（ 《區議會條例》第 14(4), 19(4), 

及 24(5）條〕

(3）第 43 (2）條所指的喪失資格限期，自有關言語

員首次在沒有取得同意下沒有出席的區主義
會會詣的日期的塾日起計。 （《區議會條例》

第 14(5), 19(5），及 24(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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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在喪失資格限期內沒有舉行會鐵或只舉
行了一次會擻 ， 則該限期即延展至緊接有
關言語員連續沒有出席的第三個會戀之後完

結 。 〔《區議會條例》第 14(6), 19(6），及 24(7)
條〕。上述會議，並不包括區議會轄下的委員

會或工作小組的會議。

。 區議會徽號

＃第 50 條 區議會的徽號供區議會及區議會秘書處在執行區

議會的公務時使用。議員應在其執行區議會事務

的宣傳物品上印上區議會徽號。議員如欲採用區

議會徽號（除用於其名片，信封，信紙，網頁及區

議員辦事處外），必須獲得區議會批准。區議會徽
號只可用於與區議會有關的事務上，以維持區議

會的形象。區議會可透過決議不時發出有關使用

區議會徽號的指引。

p 遵守常規

第 51 條 區議會主席須確保各條常規獲得遵守。區議會主

席就關於常規的問題所作出的決定，屬最後決定。

Q 與違反區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操守指可︱有關的

處金

第 52 條

第 53 條

第 54 條

議員動議警告（或譴責）違反區議員及區議會轄下

委員會成員操守指引的議員／委員會成員的議案須

獲得該區議會不少於四分之三的議員簽署。議員

只可以下列格式提出有關議案：

“鑑於（姓名）違反區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
員操守指引，本區議會對其作出警告（或譴責）。”

主席須把根據常規第 52 條動議的議案列入會議的

議程，在區議會會議上提出討論。

議員不得動議修訂或動議暫停討論根據常規第 52

條動議的議案。根據常規第 52 條動議的議案，如

已經預告，則須得到由以其名義動議的全部議員

的同意，方可撤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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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條 根據常規第 52 條動議的議案須獲得區議會不少於

四分之三議員的多數票，方為通過。議員不可委

託他人就有關議案代為投票。

第 56 條 區議會須以閉門方式討論根據常規第 52 條動議的

議案。

革：
條文中粗體打印部分乃源自《區議會條例》所載的法定條文. 斜體及間線打印部分為廉政公署所發的兩層申報利益制度指引所載
的規定. ＃號代表與民政事務總署的範本常規不相同的條文

閏
月

會
一

議
年
區
二

區
一
西
零
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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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讓《區諾會條倒》（第 547 章）附表 5 所訂的

盤星星巨

阻盤i

1. 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須以在該次選舉中出席並有權投票的議員以一

﹔欠或多於一次不記名投票的方式並按照《區議會條例》附表 5 的規定

進行。

2. 提名必須以書面作出，猩提名的諾貝必須獲最少一名其他諾貝提名，

而提名義格必須有最少 2 名其他鸝員（不包括提名有關候選人的詩員）

以附諾者身份簽署。

3. 在主持會詣的人宣布提名結束之前，可隨時作出提名。獲提名競選其

職位的人必須表示同意接受提名反悶意在一旦當選時接受該職位。

4. 如主席是副主席的職位皆癌空，可就該荷個職位提名同一人，而該人

亦可同窟接受提名競選該兩個職位。如同一人權如此提名，則須先行

選舉主席，然後才選舉副主席。如獲提名競選該兩個職位的人當選主

席，則在選舉主席的結果公布時，該人即稅為巴退出競選副主席職位。

5. 在不抵觸第 6 段的規定下，如只有 1 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主席，則該

名候選人須視為巴當選主席。如只有 1 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副主席，

則該名候選人須視為巴當選副主席。

6. 如同一人獲提名競選主席及副主席，但無其他人獲提名競選主席或副

主席，真I］該人即親為巴當選主席。

7. 獲得絕對多數票的候選人郎告當選。

8.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主席（無論是最初已有此情況或是經淘汰投

累後仍有此情況），而各人均獲得相同票紋，則須進行另一輪的投票。

9.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副主席（無論是最初已有此情況或是經淘汰

投票後仍有此情況），而各人均鐘縛相同票數，貝I]須進行另一輪的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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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根據第 8成 9 段就選舉主席或選舉副主席一莓，進行另一輪投票時，

競選主席或副主席（靚屆何情況而定）的候選人仍然聽得相同票數，則

－該等候選人須拍鈴決定議人當選主席或副主席（親屬何情況而定）。

11.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主席，但無一獲得絕對多數祟，貝I）一

(a) 得票最少的候選人須退出，之後須為其餘的候選人進行另
一瀚的投票﹔

(b)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向德最少票數，則須另行為該等候選

人進行投票，而得票最少的候選人須退出，之後須為其餘

的候選人進行另一翰的投票。

12.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競選副主席，但無一聽縛紹對多數票，則一

(a) 徬票最少的候選人須退出，之後頭為其餘的候選人進行另
一翰的投票﹔

(b) 如有多於一名候選人同德最少票數，則須另行為該等候選

人進行投票，而得票最少的候選人須退出，之後須為其餘

的候選人進行另一瀚的投祟。

13. 如根據第 11 (b）或 12 (b）段另行進行投票時，有闊的候選人仍然聽得

相同票數，則該等競選有關職位的候選人須抽錢決定雄人想出，之後

須為其餘的候選人進行另一瀚的投察。

14. 在本附錄中，“絕對多數票”指候選人在所投的有效察中（不包括棄
權票）取縛過半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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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盤且

區華麗會主席及副主席選舉程哇

鐘主

1. 《區織會條例》第 62 及第 64(2）條就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

的選舉作出規定。

2. 下文說明有關選舉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的投票及其他行政

安排。

盤旦ll.

3. 民政事務專員必須在每次一般選舉後決定舉行區議會首次

阻企金 會議的日期、時問及地點，同時須把提名表格的業本戰於附

蠱主

件的一併分發給所有議員，並邀請議員提名區議會主席及

副主席候選人。

4. 區織會所有議員均可互相提名為候選人，競選主席或副主

席。

5. 提名必須以書面作出，獲提名的語員必須獲最少一名其他

議員提名，而提名表格必須由最少兩名其他說員（不包括提

名有關候選人的議員）以附議者身份簽署。每位議員只可提

名或和議一名主席候選人和一名副主席候選人。議員不得

提名或和議自己為候選人。

6. 在會議主持人宣布提名結束之前，議員可作出提名。如學

行會議的目的是退出主席及副主席，則須先進行主席選

舉，然後才進行副主席選舉。民政事務專員須宣布主席職

位的提名結束，然後在主席退出後再宣布副主席職位的提

名結束。獲提名競選主席或副主席的議員必須表示同意接

受提名及同意在當選後接受該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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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立單單

7. 民政事務專員必須主持在每次一般選舉後舉行的區議會首

次會議，直至主席及副主席退出為止。遇有主席及副主席

的職位皆懸空的情況，民政事務專負必須主持為選舉主席

及副主席間舉行的會澈，直至主席及副主席選出為止。如

主席的職位懸空而副主席獲提名擔任主席，則民政事務專

員必須主持為選舉主席而舉行的會議。

8. 在選舉會議上，會議主持人須向每位出席議員分發列明獲

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姓名的選票一張。選票上的候選人姓

名，須按候選人的香港身份證號碼次序排列。選票樣本載

脆企旦 於附件 B 。

9. 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須按照《區織會條例》附表 5 的規

盟盤i 定（附錄 I），也出席該次選舉並有機投累的議員以一次或多

於一次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

10. 任何議員如在投票結束前出席選舉，均可參加投票。會議

主持人須於最後一位議員投累後，宣布投票結束。在投票

結束後才到遴選舉現場的議員，不得參加該輪投票。如有

另一輪投票，則該織真可參加投票。

11. 在每次投票完畢後，會議主持人須立即在所有出席的識員

面前點算每位候選人所得的有效選票。所有出席的議員均

有權查票。

12. 會議主持人須宣布獲得絕對多數票的候選人或在抽籤中勝

出的候選人當選區議會主席或副主席（視屬何種情況而

定）。

13. 如所投選票的有效性出現爭議，會議主持人須決定應否重

新進行投票。會議主持人就所投選票是否有效所作出的決

定為最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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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

選舉日期

候選人姓名（中英文）

提名人

和議人

和議人

本人
（香港身份證號碼：

盤£

提名表格

區議會主席／副主席

姓名（中英文）

同意在當選後接受上述職位。

27 

即可錄 II E付件 A

簽署

日期：

（中英文姓名）

接受上述提名，並

簽署

日期：



附錄 II 附件 B

選舉

退學日期

編號

2 

3 

4 

盤主

選票

區織會主席／副主席

請在所選候選人姓名右邊的

候選人姓名 空格內劃上“ 4 ”號

（只可逛一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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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生

世盤且l

提名及考主任t普選毒害員的程序

盟主

1. 並非犧真的人如符合《區犧會條例》第 20(1）條所列的資格，直議會

可委任該人為委員會成員。〔《區議會條例》第 71(2）條〕〔獲提名

人的資格聲明載列於附件〕

立． 養員會的總還苟言員人數，不傳畫畫逾委員會/iJt畫畫λ數的三位？立一。

3. 區議會秘書必須根據區議會的指示，盡早把提名非區議會犧員人士

擔任委員會增選委員的截止日期，通知所有直說會議員。

4. 每名區議會議員有權為每個委員會提名增選委員，提名人數不得超

過一名。

5. 未經區議會同意，任何人士均不得成為上述委員會的增選委員。直

議會可自行成立審核委員會，以便考慮提名人遠，並選出初步入選

者，供區織會作最後批核。

起盟

6. 區議會須決定增選委員的任期。該委員在區該會的批准下，有資格

再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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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閑﹛牛

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增選香員

獲提名人士資格聲明
〔由獲提名人填寫〕〔請參閱說明第 1 及第 2 項〕

1. 本人特此聲明，按《區議會條例》第 71(2）條及第 20(1）條的規定，本人有資格獲提名為
一一一一一區議會轄下一一一一一一一－委員會增選委員。為此，本人提供下列資料：一

(a）本人已年滿二十一歲﹔

(b）本人已登記為選民﹔

(c）本人並未有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

(d）本人在獲提名前三年內通常在香港居住。

2. 本人特此聲明，據本人所知，本人並無因《區議會條例》第 21 條所載情形喪失獲提名為候
選人或當選為民選議員的資格。〔請參閱說明第 1 項〕

獲提名人姓名： （中文） 身份證明文件號獨：

（英文）

臼朔： 獲提名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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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資格聲明表格說明

〔區議會增選委員提名〕

建i且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 2 、 20(1 ）、 21 、 30 及 71(2）條，有關訂明公職人員、獲提名
為候選人的資格，選民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及區議會委任非區議員的人為委員會成

員的規定如下：一

2. 釋義

“訂明公職人員，’（prescribed public officer）指一
(a）公務員用委員會主席﹔或

(b）廉政專員、副廉政專員及擔任在﹛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薯條例﹜〔第 204

主義〕下的任何其他職位的人﹔或
(c）申訴專員及根據﹛申訴專員條倒〉〔第 397 章〕第 6條護委任的人﹔或

(d）選舉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或

的金融管理局的行政總裁及該局的高層管理人員，包括科主管、行政總監、經

理及該局僱用的律師﹔或

(f）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及其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僱用或

聘用的人﹔或
(g）平等機會委員會的主席及由該委員會根據﹛性別歧視條街〉〔第 480 章〕僱

用或聘用的人﹔或
(h）受僱於政府部門或政策局而在該政府部門或政策局任職〔不論該職位屬永

久性或臨時，陸的〕的人﹔

20. 體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

(1）符合以下條件的人方有資格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

(a）年滿 21 歲﹔﹔及
(b）是一名選民﹔及
(c）並未有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及
(d）並未有憑藉第 21 條或任何其他法律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或當選為民選

議員的資格﹔﹔及
(e）在緊接提名前的 3 年內通常在香港居住。

21. 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及當選為民選議員的資格的情混

(1）任何人如有以下情說，即喪失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及當選為民選
議員的資格﹒

(a）是一
(i) 司法人員．﹔或
(ii) 訂明公職人員﹔或

(b）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何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一
(i) 既未n~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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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亦未獲赦免﹔或
(c）已被裁定犯叛逆罪﹔或
(d）在提名當日或選舉當日，正因服刑而受監祭﹔或

(e）在不局限〔 b 〕段的原則下，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以下罪行，而選舉於或
將於自其被定罪的日期起計的 5年內舉行一
(i) 任何罪行〔不論是在香港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被定罪行〕，並就

該罪行被判處為期起逾 3 個月而叉不得選擇以罰款代替的監禁
（不論是否獲得緩刑〕﹔或

(ii) 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但違反《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88
主義〕第 19 條而構成的非法行為除外﹔或

(iii) 對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訂下懲罰規定的任何其他成文法則所指的
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或

(iv) ﹛防止賄路條俯〉 〔第 201 主義〕第 II 部所訂的任何吾吾行﹔或

(v) 根據《選舉管還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訂立並正有效的規倒
所訂朗的任何罪行﹔或

(f) 因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法律的施行而沒有資格搶任候選人或當選為民選議
員﹔或

(g｝是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的代表或該政府的受薪政府人員﹔或

(h）是香港以外任何地方的國家級、地區級或市級立法機關、議院或議會〔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或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或人民協商機構除外〕的成
員﹔或

(i) 是未獲解除破產的人，或於過去 5 年內在沒有向債權人全數償還債務的

情況下，獲解除破產、作出自顛安排或與其債權人達成債濟重整協議的

人。

(2）任何人如被原訟法庭按照《精神健康保例》〔第 136 章〕裁斷為精神不健全

而叉無能力照顧自己和處理其事務的，亦即喪失在選舉中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
格，但如在其後原訟法庭根據該條例葛亮斷數人的精神不健全的狀現已終止，則竄

入復有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

(3）任何人如被原語法庭按照﹛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裁斷為精神不健全
而叉無能力照顧自己和混過其事灣的，亦即喪失當選為民選體員的資絡，但如在

其後原訟法庭根據該條例裁斷該人的精神不健全的狀沮已終止，知該人疆有當選

民選議員的資格。

30. 選民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的情混

任何選民如有以下情說， Jm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一
(a）已不再有資格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登記為選民﹔或

(b）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不論如何稱述〕，但
(i）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冊罰的其他懲罰﹔﹔而

(ii）亦未護赦免﹔或
(c）在選舉當日，正因服刑而受監縈﹔或
(d）在不局限（b）段的原則下，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以下課行，而選舉於或將
於白其被定罪的日期起計的 3 年內舉行一

(i）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但遠反《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288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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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條而構成的非法行為徐外﹔或

(ii）對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訂下懲罰規定的任何其他成文法則所指的舞

弊行為或非法行為﹔或
(iii）﹛防止賄路條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訂的任何罪行﹔或
(iv）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訂立並正有效的規例所

訂明任何罪行﹔或

(e）被原訟法庭按照《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裁斷為精神不健全而
叉無能力照顧自己和處理其事務﹔或

(f) 是中央人民政府或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武裝部隊的成員。

71. 盡議會可委出委員會

籃主旦

(2）並非議員的人如符合第 20(1）條所列的資格，區議會可委任該人為委員會成

員。

獲提名人士須注意下列有關填報個人資料的說明，

(a) 瓷盤盟塗

此聲明表格內的個人及其他有蹋的資料，將供區議會及民政事務總署作提名
的用途。

(b) 索閱但人資料

獲提名人士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內所載的條款要求索閱及修
訂所提供的個人和其他有關資料。

(c) 主盟

關於透過本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索聞及更正個人資料，請與有

防區議會秘書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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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盤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會

當員及區主義會轄下委員會成員個人哥哥j鐘聲記褻格

區議會名稱： 議員／委員會成員姓名：

（填寫登記表格之前，請參閱以下個人利益登記須知及相關詮釋）

個人和誰主要吉它獨知

(1) 《中間區區議會常規》第 40 條戰述有關區議會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

員會成員（下稱議員／委員會成員）個人利益登記的規定。議員／委員會

成員必須詳細閱績有關條文。

(2) 《中西區區議會常規》第 40(6）條規定區議會秘書必須儲存議員／委

員會成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以下簡稱「登記冊」）。

(3）儲存登記冊的主要皂的是提供議員／委員會成員所收受金錢或其他

實惠的資料，而該等個人利益可能被其他人合理地視為會影響該議

員／委員會成員在區議會的行為、言論、表決取向，或以議員／委員會

成員身份所作的行為。議員／委員會成員在決定應該申報哪些個人利

益時應以此皂的為依據。

(4）除了某些跟實蔥和持有股份有關的情況外，議員／委員會成員無窮遴

露真所收受薪酬或利益的款額，或屬於配偶或子女的利益。

(5）議員／委員會成員根據《中西區區議會常繞》第 40(1) • 40(2）或 40(3)

條的規定，在申報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資料時，必須t真要及簽署個

人利益登訊表格，然從fl.1.l轄份表格按安予區該會秘書。如表格不敷

使用，議員／委員會成員可加紙填報。不過，議員／委員會成員根據《中

西軍區議會常規》第 40(4）條的規定，在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出現變

更而申報有關資料時，只須填妥及簽署個人利益登記表格的有關部

份，然後只須把有關部份遞交予區議會秘書，而無需遞交整份表格。

(6）根據《中西區區議會常規》第 40(6）條的規定，錄員／委員會成員填報

的個人利益登記表格可供公眾查閱。任何人士在繳交有關費賠後，可

在區議會秘書處被印此等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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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議員／委員會成員應遵從登記個人利益的規定，登記必須登記的個人

利益應被視為最低的合理規定。 IZSI此，議員／委員會成員如認為應該

公開某些相關資料，則可自行決定是否透露指定範圖以外的個人利

益。

(8）議員／委員會成員有責任提供所需資料及須對其戰錄於登記冊的資料

負責，以向其他議員／委員會成員及公眾交代。

(9）議員／委員會成員無需登記其思議員／委員會成員身份享有同等的利

益，例如區議員酬金及營運開支津貼。

個人利益登記

(1）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包括所有獲得薪

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註一）

(2）受薪的工作，包括所寶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作、

職位、行業或專業（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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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香港詮冊登記的公司或其他蠻鍵的名稱，如果真本人，或連同其配

偶或未成年子女，或代表其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持有該公司或閻健的股

份的實益權益，而該等股份的面值超過該公司或閻健己發行股本的百

分之一者（詮三）

(4）作為議員／委員會成員時，個人或其配偶所收受的來自任何人士或組

織的財政贊助，包括議員／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由於與其議員／委員會

成員身份有晶宮或自該身份引致的香港以外的訪問或旅遊，而該次訪問

或旅遊的費用並非全數由該議員或公費支付（須說明該項贊助是否包

括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付予該議員／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的款項，或給

予該議員／委員會成員或其配偶的實惠或實利）（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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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香港直接或間接地擁有的土地或物業（註五）

(6）客戶的姓名或名稱（如議員／委員會成員是以其議員／委員會成員身份或

以任何方式與該身份有關者向該客戶提供個人服務，並因此收受該客

戶付予的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詮六）

(7）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註七）

簽署：

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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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利益登記詮釋

註一：

（的 「實惠」一調指（i）議員在一年內（每年的一月一臼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從單位來源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叮%的利

益（＊不包括區議員所得的營遂開支津貼﹔該項津貼是用以支付

議員事務的開支）﹔或（i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

惠。（此定義同樣適用於註二，由及六中的「實意」一詞。）

(b）本地及海外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蓋事職位均須予以登

記。海外公司的定義與《公司條例》（第 32 章）中海外公司的

定義一致，即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固並於本條例生效後在香港

設立營縈地點的公育，以及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圈並於本條例

生效前已在香港設有營縈地點，而且在本條例生效日期仍繼續

在香港設有營縈地點的公司。

(c）以法圓名義出任東主、合夥人或蓋事的受結束主、合夥人或董

事職位亦須予以登記。

(d）若為茶公司的受罪丹東主、合夥人或董事，則在同一集蟹的附屬

或聯營公司擔任的所有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無論是否受

薪，亦須予以登記。

(e）請列出有關公司的名稱，並簡略說明每聞公司的黨務性質。

註二：

(a）凡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工作、職位、行業或專

棠，均屬「受新」性質。

(b) 「實惠」一詞的定義，請參閱詮一（a）。

(c) 「受薪職位」包括「受薪」公職。

(d）議員／委員會成員若以顧問身份擔任受薪職位，應在登記表絡

中說明顧問工作的性質，例如「管理顧問」、「法律顧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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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

(a）無需登記持有股份的數量或價值。

(b) 「股份」的定義是指個人持有的股份，並不包括論員／委員會

成員以代名人身份持有的股份。

(c）議員／委員會成員有責任登記據其所知屬於這類別的利益。

(d）議員／委員會成員配偶的股份無需登記。除非議員／委員會成員

知道配偶持有股份，而股份是議員／委員會成員遼闊其配偶或

代表其配偶持有的。這項指引向樣適用於議員／委員會成員未

成年子女的股份。

註四：

(a）議員／委員會成員應向其配偶查詢所需資料，以便及早詳盡地

登記有關財政贊助的利主主。

(b) 「實惠」一詞的定義，請參閱詮一（a）。

(c）任何免費獲得或以低於市民一般須付的價格獲得的實惠或實

利亦包括在內。

(d）如捐贈人為公司，請嚮述其業務，性質。

(e）在登記有眉目香港以外的訪問或旅遊峙，請詮明訪問或旅遊的自

湖、劉家或地區、目的、贊助人姓名及收受利益的性質（請詮
現有關利益是否與提供旅費、住宿及／或膳宿津貼有關）。屬

於這類別的利益須在訪問或旅遊結束後 14 個浮工作日內予以
登記。

(f) 議員／委員會成員從所屬政治圈體（＊）獲得的贊助，則只須登記
從所屬政治團體直接獲得的「財政贊助」利益，造些須予登記

的利益包括每月港幣 5,000 元或以上的現金資助。議員／委員會

成員須根據本身所知的有關情況，考慮接受某項財務贊助會否

觸犯《防止痛路條例》（第 201 章）。

「政治區體」的定義與《社國條例》（第 151 章）中「政治性

固體」的定義一致。《桂圓條例》中的有關定義引述如下：

「政治性蹋體」指：

(i) 政黨或宣稱是政黨的組織﹔或

(ii）其主要功能或宗旨是為參加選舉的候選人宣傳或作準

備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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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

“）議員／委員會成員只須登記所擁有的土地或物樣的一般性質，

如“在中西區的困環選區擁有一個商業物樂”或“在﹔也尖旺區

的旺角燈區擁有一個住宅物諜”或“在葵資區的葵芳選區擁有

一個工業物樂”，而無需列出該土地或物業的地址等詳總資料。

(b）除非議員／委員會成員在本港擁有的唯一或一所主要及經常性

自住的居所亦為其帶來收入，否則無需登記。

(c）任何土地或物樂，如議員／委員會成員有自主處置權，或從中

獲得任何金錢利益，均須予以登記。議員／委員會成員擁有的

土地或物樂，不論是以其個人名義擁有或間接持有，例如透過

公司或其他人士持有，均屬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如果土地或
物業透過公司持有，凡織員／委員會成員持有該公司的控制權

或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即須予以登記。如土地或物業透過

其他人士持有，凡議員／委員會成員可透過該名人士處置該土

地或物榮，或從中獲得任何金錢利益，亦須予以登記。議員／

委員會成員以受託人身份持有但並無自主處置權的土地或物

業（例如議員／委員會成員為代名人、受託人或保管人），無需予
以登記。

註六：

(a）請提供有關客戶的姓名或名稽。這里所指的服務，包括自議員

／委員會成員或據其所知由其身為合夥人、董事、僱員或職員

的組織所提供的服務。議員／委員會成員應在為客戶提供服務

前向客戶指出，根據《區議會常規》的規定，議員／委員會成

員必須向直主義會申報有關客戶的姓名或名稱。

(b) 「實惠」一謂的定義，請參閱詮一（a）。

(c）就這類須予登記的利益來說，議員／委員會成員有責任登記所

知的利益。議員／委員會成員無需找出所屬組織提供受薪服務

的所有客戶的姓名或名稱。

(d）議員／委員會成員登記個人利益時若提及某聞公司，須簡略說

明該公司的黨務性質。

（巴）就這類須予登記的僧人利益來說，以下列舉若平例子，以資說

明，但並不表示只有屬於下述專黨的議員／委員會成員才須登

記這類個人利益：

(i) 身為會計師的議員／委員會成員所麗的會計師行為客戶擬

備投標文件，競投區議會或其轄下委員會的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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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議員／委員會成員受聘（例如獲公關公可或環保當體支付費

用）確保議員／委員會成員會注意某一觀點或問題。舉例來

說，該觀點或問題可以和區議會進行的辯論有闕，或純粹

是該機構擬據之向各普車員／委員會成員進行游說的問題。

註七：根據上述登記個人利益須知第（ 3 ）項所述的臣的，如議員／委

員會成員認為仍有一些個人利益應予公開，但這些利益並不在

上述六類利益之內，議員／委員會成員仍須提供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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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盤主

公務毒害員會及管理局成員的利益申報事宜

兩層申報利益制度指引

二盤巨型

有些公務委員會及管理局擁有自主權，並在政策及財政事宜方面具有

廣泛的權力。為使公眾相信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有良好的品德，並會

向委員會提供不偏不倚的意見，所有該等委員會及管理局的成員應在獲委

任時披露真一般金錢利益，且且在遇有利益衝突E寄予以申報。為了增加透

明度，應將該等聲明公開讓市民查閱。採局這兩層制度，委員會的成員便

可獲得保障，不致函擁有任何可能與所屬委員會的工作有街突但未申報的

一般經濟利益，而受到批評或遇到尷尬情況。階層申報利益制度包括下列

各項：一

（甲）成員和！鐘聲記冊

(1）主席及成員須於新加入委員會時及以後每年一次，以書面向委員

會秘書登記其個人利益，無論是直接或間接、金錢或其他性質的

利益均須登記。登記時須填寫一份棵準表格。

(2）須予登記的利益包括下列幾類：

(i) 公司東主、合夥人或蓋事﹔

(ii) 受薪的工作、職位、行業、專業或職榮﹔及

(iii) 所持的公共上市公司或私人公司股份（如佔公司已發行股

本的 1%或以上）﹔及／或

(iv) 與個別委員會工作性質有關之其他可申報利益。

(3）秘書須存儲一份委員會成員利益登記冊，供市民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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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和會議上申報和希

(1）如委員會茶成員（包括主席）在委員會正予考慮的任何事項中有

任何直接個人或金錢利益，該成員在發覺此事後，必須在討論

該事項之前，盡早向主席（或委員會）披露。

(2）主席（或委員會）須決定曾就菜專項披露其利益的主席或成員，

可否就有關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聽，或應否

暫時避席。

(3）如主席就某項正予考慮的事項申報利鈍，其主席的職務可暫由

盲目主席代替執行。

(4）在得知某成員在委員會的討論事項中有直接金錢利益嗨，秘書

可停止將有關文件分發給該成員。如有成員收到一份討論文

件，而他知道該文件涉及與他有直接利說衝突的事1頁，則須立

刻通知秘書，並將文件退回。

(5）所有關於利益申報的個察必須記錄在會議紀錄內。

前饒有利主主街突的情況

2. 當公務委員會及管理局的成員（包括主席）得悉該會須予討論的事項

可能與其本身利益有街突時，應、言羊蠢披露有關利益。須予遵守的基本原

則是：委員會成員所提出的意見是公正無私的，而且每位成員均有責任

視乎情況判斷及決定是否須要申報利益，並在有疑問時要求主席作出裁

決。以下為可能有利益街突的情況：

(1）委員會的成員或其任何近親在委員會正予考慮的事項中有金錢

利益。在這方面，委員會成員應就本身實際情況判斷誰是“近

親”。

(2）委員會所考慮的事項直接或間接涉及某一公司、商行、會社、
協會、聯會或其他機構，而委員會成員是該公司、商行、會社、

協會或機構的董事、合夥人、顧問、客戶或僱員，或與之有其

他重要的連繫。

(3）委員會成員與某機構的友好關你也可能須要申報，以免客觀的

旁觀者認為該成員提出的意見受雙方密切關係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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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身為大律師、律師、會計的或其他專業顧問的委員會成員，

並曾以個人或公司成員身份，向任何與委員會正予考慮的事項

有關的人士或機擒提供意見，或出任其代表，或經常與其有交

往。

(5）委員會成員所擁有的任何利益，有可能會導致客觀的旁觀者招

信他提意見的動機可能是基於個人利益，而非因為有責任須提

出公正無私的意見。

採用兩層申報罪II絲絨慮的準員11

3. 有下列功能及特色的公務委員會及管理局應採用兩層申報利益制

度：一

(1）在管理及財政上享有高度自治權者﹔

(2）在公眾利益事宜上擁有廣泛行政權力者﹔

(3）有助制訂主要政府政策者﹔

(4）承判主要政府工程者﹔

(5）可獲取市場敏戚資料（如土地發展費用、收費和其他形式的收

人，發牌程序）﹔

(6）可控制及分配龐大公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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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盤芷江泣

中間區區諦員出席區議會會議記錄表範本

中西區區議會 出席率（1/l/2012 - 31/12/2012) 

道線員姓名 定期會議 特別會議

xxx 先生 (%) (%) 
2. xxx 先生 (%) (%) 

3. xxx 先生 (%) (%) 
4. xxx 先生 (%) (%) 
5. xxx 先生，JP (%) (%) 
6. xxx 先生 (%) (%) 
7. xxx 先生 (%) (%) 
8. xxx 先生 (%) (%) 
9. xxx 先生，JP (%) (%) 
I 0. xxx 先生 (%) (%) 
11. xxx 先生 (%) (%) 
12. xxx 先生 (%) (%) 
13. xxx 先生 (%) {%) 
14. xxx 女士 (%) (%) 
15. xxx 先生 (%) (%) 
16. xxx 先生 (%) (%) 
17. xxx 女士 (%) (%) 
18. xxx 先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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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i2§"區宣言審員出席委員會會議記錢表能本
監錢主立泣

中茵區區議會 出席學（1/1/2012 自 31/12/2012)

區首3H是
文 11:康樂及社會事務 財務委員會 食物環境衛生及工務 交道及運輸委員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姓名
委員會 委員會

會議 定期 特別 定期 特別 定期 特別 定期 特別 定期 特別

1. xxx 先生 (%) (%) (%) (%) (%) (%) (%] (%) (%) (%) 
2. xxx 先生 (%) (%) (%) (%) (%) (%) (%) (%) (%) (%) 
3. xxx 先生 (%) (%) (%) (%) (%) (%) (%) (%) (%) (%) 
4. xxx 先生 (%) (%) (%) (%) (%) (%) (%) (%) (%) (%) 
5. xxx 先生，JP (%) (%) (%) (%) (%) (%) (%) (%) (%) (%) 
6. xxx 先生 (%) (%) (%) (%) (%) (%) (%) (%) (%) (%) 
7. xxx 先生 (%) (%) (%) (%) (%) (%) (%) (%) (%) (%) 
8. xxx 先生 (%) (%) (%) (%) (%) (%) (%) (%) (%) (%) 
9. xxx 先生，JP (%) (%) (%) (%) (%) (%) (%) (%) (%) (%) 
l 0. xxx 先生 (%) (%) (%) (%) (%) (%) (%) (%) (%) (%) 
11. xxx 先生 (%) (%) (%> (%) (%) (%) (%) (%) (%) (%) 
12. xxx 先生 (%) (%) (%) (%) (%) (%) (%) (%) (%) (%) 
13. xxx 先生 (%) (%) (%) (%) (%) (%) (%) (%) (%) (%) 
14. xxx 女士 (%) (%) (%) (%) (%) (%) (%) (%) (%) (%) 
15. xxx 先生 (%) (%) (%) (%) (%) (%) (%) (%) (%) (%) 
J 6. xxx 先生 (%) (%) (%) (%) (%) (%) (%) (%) (%) (%) 
17. xxx 女士 (%) (%) (%) (%) (%) (%) (%) (%) (%) (%) 
18. xxx 先生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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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盤旦1

缺席中西區區懿會／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會議通知書

致： 會／工作小組＊秘書（傳真號碼： 2542 2696) 

本人囡 口， 身體不適（請夾附醫生證明書）＠

口a 代表區議會出席會議／活動

（請註明詳情）

口， 其他理由
（請詮明詳，情）

未能出席一一一年一一一月一一一目的 會議，請代本人轉告區議會／委員會／

工作小車妙，徵求區議會／！委員會／工作小組＊同意。

＃請在適用空格內填上“ 4 ”號

議員／委員／組員＊簽署：

議員／委員／組員＊姓名：

白期：

＠如未能即時呈交醫生證明書，請在兩個淨工作日內呈交（正雷日本均可）
＊請刪去不適用者

同意l:f'同意缺席 盒壟通姐畫

致：一一一一一間先生／女士＊

會／工作小組＊於一一一一年一一一月一一一日的

會議上同意／不同意＊你缺席是次會議，特此通知。

副本送：

＊言育刪去不適用

直議會／委員會／小組＊主席簽署：

區議會／委員會／小組＊主席姓名：

白期：

會／工作小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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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區議會的區議員及區議會轄下香員會成員操守指引

I. 一股準則

1. 區議員及區議會輯下委員會成員（下稱區議員／委員會成員）

應確保其行為一定不會令區議會的信譽受損。

2. 區議員／委員會成員不應在任何時間或在任何方面，做出任

何危及或損害其個人誠信、公正、客觀判斷力或履行職務

的能力的事情。

3. 區議員／委員會成員行事的方式，不應使其處境可能有負市

昆對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在一般應有的行為準則方面的期

望。在決定參與任何活動前，區議員／委員會成員須詳細考

慮該活動的性質和內容是否會被視為與區議員／委員會成

員的地位或聲望不符，令區議會的信譽受損。

4. 區議員／委員會成員應遵守其所屬區議會、其所屬區議會轄

下委員會或區議會主席為規管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程

序、或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在處理區議會事務時的表現而制



定的任何規則或規例的丈義和精神。

II. 特定準則

1. 《阱1上賄駱條例》的約束

（份根據《防止賄路條例》（第 201 章），區議會屬於公共機

構，區議員屬於公職人員。囡此，區議員受該條例第 4

條約束。

(b）非直議員的委員會成員屬於《防止賄路條例》第 2(1)

條所指的代理人。因此，非區議員的委員會成員屬於區

議會的代理人，並受該條例第 9 條約束，而區議會則是

其主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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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益重窒

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必須遵從《區議會常規》中有關登記及

申報利益的規定，向所屬區議會登記及申報利益。

3. 盟章里l益

3.1 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因區議員／委員會成員身份獲贈禮物／紀

孟晶

（在）區議員／委員會成員以區議員／委員會成員身份接受的體

物／紀念品，例如區議員／委員會成員應邀以區議員／委員

會成員身份或代表區議會主禮儀式或出席活動時，有關

主辦機構贈給他們的禮物／紀念品，應當視作贈予區議會

的禮物／紀念晶。

(b）區議員／委員會成員須依循區議會制定的有關處理禮物／

紀念品的程序（範本載列於附件）。

3.2 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因私人身份接受利益

(a）假如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因私人身份接受利盤（包括禮物
／紀念品），會令該區議員／委員會成員不能保持客觀，或

誘使該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做出有損區議會利挂的行

為，或會招致質疑或投訴，指該區議員／委員會成員處事

偏頗或處事不當，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必須拒絕接受。

的）即使利益是他人自願贈給的，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只可在

下列情況下考慮接受：

(i）接受利益不會影響其履行作為區議員／委員會成員

的職務﹔及

(ii）區議員／委員會成員不會感到不得不做點事情回報

提供利益者﹔及

(iii）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可以毫無保留地公開談論接受

利益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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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若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在接受利益後，會感到不得不在公

事上給予提供利益者優待或方便，以示回報，則必須拒

絕接受利益。

(d）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因私人身份在不涉及其區議員／委員

會成員職務的情況下接受或獲贈利益，不受本指引規

限。

4. 畫室盈盈

區議員／委員會成員不應接受任何與其區議員／委員會成員

職務上有公事往來之人士或機構過於頻繁的款待，以免其

就有關人士或機構的事宜作出考慮或給予意見時，出現尷
尬情況或不能作出客觀判斷。

5. 濫用區議員／香員會成員身份

區議員／委員會成員不得濫用其區議員／委員會成員身份，以

牟取私利或優待親友。

6. 機密或獨有資料／艾件

(a）區議員／委員會成員不得利用其以此身份取得的機密或

獨有資料／丈件牟取私利或優待親友。

(b）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只應就公眾關注的事項索取機密或

獨有資料／丈件，不得為私人或個人利益索取機密或獨有

資料／艾件。

(c）區議員／委員會成員不得披露以區議員／委員會成員身份

取得的機密或獨有資料／丈件，從而損害區議會的利益。

7. 營邁開支津貼及辦事處的使用

(a）區議員不可將其營運開支津貼及／或區議員辦事處，作

與區議會事務無關的用途。

(b）區議員／委員會成員運用公布進行採購時，必須根據公平

及公開的原則選擇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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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區議員／巷員會成員以專業身份受聘

區議員／委員會成員不得以專業身份代表某一方，或以其可

藉以收取費用或報酬的身份，列席區議會或其轄下委員會
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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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處理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因區議員／香員會成員身份

5董贈的禮物／紀念品的可行方法

盟企

(i）如果禮物／品已念品是可以消耗的（如食物或飲品），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可

與鬧事或在區議會舉辦的活動中與人分享有關禮物／紀念品。

(ii）如果禮物／紀念晶適合供人觀賞（如畫、花瓶等），可交由區議會秘書擺
放於區議會會議室／辦公室、電腦室、區議員休息室或秘書處。

(iii）如果禮物／紀念品價值在港幣伍百元以上，可捐作區議會活動中的獎品。

(iv）如果禮物／紀念品是價值港幣壹仟元以下的私人物品，例如刻有區議員／
委員會成員姓名的牌區或鋼筆等紀念品，區議員／委員會成員可留為自

用。

(v）如果禮物／紀念品是在公開活動中贈與所有參加活動的人士，如在嘉年
華會或研討會中贈予參加者的原子筆、丈件套或鑰匙扣等，區議員／委
員會成員可留為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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